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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安委办关于转发云南省安委办

关于做好迎接国务院安委会督导检查准备的通知
　　 

各县（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州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现将《云南省安委办关于做好迎接国务院安委会督导检查准备的通知》转发你们，并提以下要求，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一、各县（市）、各相关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通知》要求，对照《通知》要求做好自检自查，要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德府办明电〔2017〕13号）要求，全面开展安全大检查工作。
二、各县（市）、各相关单位要认真按照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部署要求，认真开展自检自查自改，及时梳理、汇总有关台账资料，做好迎检准备。
附件：《云南省安委办关于做好迎接国务院安委会督导检查准备的通知》
　　 
　　                  


德宏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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